附件3-2

君山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精准扶贫配套经费                       
项目单位：    君山区人民政府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主管部门：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 2018 年 7 月 27日
君山区财政局（制）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王卫国
	联系电话
	13873029139

	项目地址
	君山区所辖乡镇
	邮  编
	414000

	项目起止时间
	2017年1月起至2017年12月止

	计划安排资金
（万元）
	1302.77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1302.77
	实际支出
（万元）
	1295.339647
	结余
（万元）
	7.430353

	其中：中央财政
	386.06
	其中：中央财政
	386.06
	其中：中央财政
	386.06
	其中：中央财政
	0

	省财政
	462.71
	省财政
	462.71
	省财政
	462.71
	省财政
	0

	市财政
	63
	市财政
	63
	市财政
	63
	市财政
	0

	县市区财政
	391
	县市区财政
	391
	县市区财政
	383.569647
	县市区财政
	7.430353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光伏扶贫项目资金
	136
	
	

	许市镇自来水项目
	18.804
	
	

	雨露计划
	36.400002
	
	

	许市产业发展资金
	17
	
	

	拨非贫困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90
	
	

	贫困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103
	
	

	钱粮湖镇东北渔场水利建设
	3
	
	

	创业致富带头人
	5.368
	
	

	厕所改造项目
	84.6
	
	

	小额信贷贴息
	41.629645
	
	

	危房改造
	382.5
	
	

	10个贫困村金融服务站
	3
	
	

	扶贫特惠保
	46.758
	
	

	卫计局健康扶贫
	100
	
	

	教育局教育扶贫
	38.35
	
	

	到镇贫困人口脱贫资金
	32
	
	

	驻村工作经费
	53
	
	

	贫困人口医保
	45.93
	
	

	区级危改配套资金
	58
	
	

	
	
	
	

	
	
	
	

	
	
	
	

	
	
	
	

	
	
	
	

	
	
	
	

	
	
	
	

	
	
	
	

	
	
	
	

	
	
	
	

	支出合计
	1295.339647
	
	

	三、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2017年年底前完成对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对全区贫困人口各项行业扶贫政策的落实，完成省定脱贫任务目标。
	按计划完成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按要求与行业部门一起完成各项行业扶贫政策的落实，超额完成省定脱贫任务目标。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项目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2017年省定脱贫任务目标1555人    
	
	按照省定脱贫人口数超额完成1568人

	
	
	
	
	
	

	
	
	质量指标
	
	
	达到质量要求

	
	
	
	
	
	

	
	
	时效指标
	
	
	在文件规定时间完成

	
	
	
	
	
	

	
	
	成本指标
	危房改造、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产业扶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资金均按照文件规定执行
	
	按照文件规定执行

	
	
	
	
	
	

	
	项目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达到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达到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项目实施不造成环境破坏
	
	未破坏环境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贫困户对各项扶贫政策落实是否满意
	
	群众基本满意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9

	评价等次
	                      优秀

	四、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王卫国
	主任
	君山区扶贫办
	

	刘世谋
	副主任
	君山区扶贫办
	

	王骏阳
	项目办主任
	君山区扶贫办
	

	白  彪
	综合室主任
	君山区扶贫办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单位意见：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张春                联系电话：8175811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一、项目基本情况
我办是正科级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核定事业编制4人，领导职数1正1副，下设股室两个每股室主任1人，三支一扶1人，抽调2人。主要职责是结合君山区实际，拟定全区扶贫开发发展战略、政策措施、发展规划、目标任务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了生产、生活必要的硬件条件。2017年底，全区有建档立卡对象2657户6950人,已脱贫1633户4463人，未脱贫1026户2493人。在区委政府领导下，1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552人的脱贫任务超额完成，实际脱贫1568人。
2017年，经脱贫攻坚大会战指挥部研究，计划安排项目资金1302.77万元，实际支出1295.339647万元，结余7.430353万元。主要用于镇村的发展及各项行业扶贫政策的落实，其中包括：危房改造、健康扶贫、扶贫特惠保、贫困人口医保、小额信贷贴息、教育扶贫（教育局教育扶贫、雨露计划）、光伏扶贫、产业扶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
二、项目实施及主要绩效情况
项目实施前，我办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人员进行现场踏勘，批准项目开工；项目实施过程中，我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有关加强厉行节约的要求，对项目成本（预算）严格控制，监督项目质量；项目完工后，我办或相关行业部门组织专业人员对项目实施（完成）的进度及质量等情况进行验收，并对项目受益贫困户进行政策宣传，调查其满意度。总体来说，2017年我办项目的建设圆满完成，进一步完善了贫困户生产、生活必要的硬件设施，提高了贫困户的生活水平和满意度。
2017年我区利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通过各项惠民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我区贫困人口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改善了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建立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库，健全了相关的督查与监管机制，规范扶贫资金的使用，确保扶贫项目的落地。
三、问题及建议
[bookmark: _GoBack]2017年我办项目实施及完成总体情况较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是报账流程不够细致规范，另一方面，某些项目工程进度较慢。对这两方面问题，我们一要规范报账程序，加强监督。要进一步规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报账流程，细化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管理、使用和监督工作，使我区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更加规范，责任更加明确，资金管理更加安全；二要对有改造任务的村加强督查，督促其加快工程进度，确保惠民项目按期按质完成。







